
附件 2

项目市场测试内容

一、项目市场测试核心条款

（一）项目运作模式。本项目拟采用公建民营的方式进行运

作，即：

1.龙华区民政局作为本项目实施机构，具体负责本项前期准

备及论证、运营方采购，并作为本项目的履约监管主体对项目期

初资产投资及后续运营和移交等工作进行监管；

2.龙华区民政局通过公开招标采购运营方并与其签署公建

民营合同；本项目运营方需在龙华区出资设立项目公司，且项目

公司注册资金不低于 5000 万元；

3.实施机构、运营方和项目公司签署公建民营合同的补充合

同，由项目公司承继运营方在公建民营合同项下的除应由股东享

有和承担的权利和义务之外的其他权利及义务，但运营方应对项

目公司的相关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4.项目公司根据公建民营合同的约定负责本项目合作期内

的设计（如有）、投融资、装修改造、设备购置、运营、维护及

期满无偿移交等工作；

5.合作期内，实施机构负责对项目的运营服务质量进行监管

和考核；

6.合作期满，项目公司将项目资产及有关权利等无偿移交给



实施机构或其指定的机构。

二、项目合作范围（暂定）

本项目在红线范围内除公交车首末站及职工宿舍外，其他区

域全部纳入合作范围。

三、项目合作年限（暂定）

本项目合作期限为 15 年，含不超过 180 天的运营筹备期。

四、项目期初总投资（暂定）

运营方需承担的静态总投资额应不低于 2,878.31 万元；前

述总投资额仅包括用于本项目改造的建安工程费用、设备购置费

用，不包括建安工程其他费用、项目智慧养老系统软件费用（包

括研发、采购等费用）、项目公司运营开办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项目公司办公设备设施、低值易耗品、布草等、人员招聘及培训、

其他不可预见费等）、运营筹备期的资本化利息等相关费用。

五、项目资产使用费（暂定）

合作期内，运营方需每年向实施机构支付 48 万元资产使用

费，每半年支付一次。

六、项目产出要求（暂定）

本项目的硬件设施应满足备案养老床位数不低于 655 张的

要求，且全部满足护理型床位的要求。其中，运营方应提供不低

于 300 张政策性养老床位（按照政府指导价定价），剩余床位为

普惠性养老床位（按照普惠型养老机构政策要求定价）。鼓励运

营方在院内设立带有床位的医疗机构。



项目应获评《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开展 2025 年度养老机构等

级评定工作的通知》（粤民函〔2025〕144 号）中的五星级养老

机构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

量化分级管理规定》（深市监规〔2021〕1 号）中的 A 级（优秀）。

运营方应在在本项目中搭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将本项目打

造为“智慧养老院”。

运营方应在项目一层空间内打造区级智慧养老和适老用品

体验中心，面积不低于 500 平方米，推动龙华区智慧养老技术应

用及适老用品体验推广。

七、回报机制（暂定）

本项目的回报机制为使用者付费。在运营期间，项目公司可

通过向入住老人提供基本养老服务、膳食服务、医疗护理和康复

服务、个性化服务、停车场收入等而获得经营性收入，用以覆盖

项目公司运营成本并获得合理回报。实施机构不单独针对本项目

给予政府补助，项目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二）项目市场测试反馈资料

请潜在或意向运营方提供以下信息资料。

1.潜在或意向运营方简介

需包含公司名称及概况、公司运营实力及典型业绩介绍、在

广东省及深圳市的运营业绩介绍、公司的宣传资料等。

在潜在或意向运营方简介和业绩中，需要重点体现以下内

容：



（1）承接的公建民营项目案例；

（2）项目运营过程中需要提升改造案例；

（3）医养结合项目案例（重点体现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一

体化运营，且医疗机构为护理院、老年病院、康复医院、中医院、

综合医院等医疗机构的案例）；

（4）智慧养老服务体系（针对机构养老）案例；

（5）智慧养老和适老用品体验中心案例；

（6）认知症专业照护机构或认知症专区服务案例；

（7）安宁疗护专业机构或安宁疗护专区服务案例。



2.请潜在或意向运营方按以下格式填写反馈表。

潜在运营方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地址

序号 测试内容 反馈意见

1. 项目运作模式

2. 项目合作范围

3. 项目合作期限

4. 项目期总投资

5. 项目资产使用费

6. 项目产出要求
注：建议运营方详细说明设立医疗机构的类型、规模、

服务特色，并阐述原因。

7. 回报机制

8. 其他意见/建议

9. 参与本项目的

意愿度

是否有意愿参与本项目投标？

□非常愿意 □愿意 □一般 □不愿意 □非常不愿意

本测试所有内容的意见及建议均需逐项做出回应，必要时可

采用附件形式提供。

潜在或意向运营方名称（盖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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